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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珠城际轨道建设征地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至珠海城际轨道（以下简称“城轨”、“城际轨道”）建设已于 2006

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公司所有的中山站商住地就位于城轨中山站旁，城际轨

道将自西北向东南穿过公司的地块；为加快城轨项目建设进程，在中山市、

开发区政府的协调下，公司与有关各方就城际轨道建设征地方案形成了初步

共识，并签署了《征地意向书》，该征地方案已经 2007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五

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一、意向书签署各方：  

1、广东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轨公司”），主

要负责城际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及相关业务，住所在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3

号峰源大厦 14、15 楼，注册资本人民币 8 亿元，法定代表人吴俊光，城轨公

司是本《征地意向书》所征用土地的最终使用方。 

2、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拥有轻轨沿线的部分土地，是本《征地意向书》的征地对象。 

3、中山市征地拆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是中山市政府的

管理部门，负责本市范围内轻轨沿线的征地工作。 

本公司与其余两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征地方案： 

（一）征地面积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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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中山市规划局现有的《广珠轻轨中山站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

下简称“控制性规划”）方案，其规划控制红线范围内属公司的土地面积约

300.303 亩（红线宽度 120 米）; 其中城轨设计红线范围用地约 48.12 亩（宽

度约 20.4 米），城轨设计红线两侧规划控制用地约 252.183 亩； 

2、目前中山市规划局正在对控制性规划进行修改，若中山市规划局审核

同意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满足如下条件： 

（1）轨道两侧用地性质为工业、商业、居住用地，建筑物退让用地界线

的距离应不小于自身高度的一半，并不得少于 10 米； 

（2）与轨道用地相邻的地块，临轨道一侧的围墙可沿用地红线设置。围

墙高度不大于 3 米，且轨道同侧不同地块的围墙高度应保持一致。 

城轨公司及本公司同意，城轨建设用地按城轨公司城轨设计红线（即：

本公司日后之用地红线、用地界线）范围内予以征用，红线外不予补偿；征

用土地面积甲方估计约为 48.12 亩，最终确定的征地面积以国土部门实际量

测的城轨设计红线范围所包含的土地面积为准。 

3.1 若中山市规划局审核同意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满足上述第 2 条（1）项

条件,未能满足上述第 2 条（2）项条件，城轨公司及本公司同意，城轨建设

用地最终确定的征地面积以审核同意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所规定的城轨两侧

围墙设置红线所包含的土地面积（含城轨设计红线范围用地）为准； 

3.2 若中山市规划局审核同意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满足上述第 2 条（2）项

条件,未能满足上述第 2 条（1）项条件，城轨公司及本公司同意，城轨建设

用地最终确定的征地面积以审核同意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所规定的城轨两侧

建筑物最少退让用地界线之距离扣减 10 米所包含的土地面积（含城轨设计红

线范围用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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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若中山市规划局审核同意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未能满足上述第 2 条（1）

（2）项条件，城轨公司及本公司同意，城轨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的征地面积以

审核同意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所规定的城轨两侧建筑红线所包含的土地面积

（含城轨设计红线范围用地）为准。 

4、最终的规划方案将报中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因而最终确认征地面

积可能较 300.303 亩有所减少。 

（二）征地价格 

经拆迁办审核，在评估的基础上，经与城轨公司、本公司协商，确定征

用土地的单价为 55 万元/亩。 

（三）付款约定 

1、城轨公司在正式合同签署生效后 10 日内向拆迁办支付首期征地款

2,000 万元； 

2、拆迁办收到上述款项后，将 2,000 万元代转付给本公司，作为首期征

地款； 

3、征地余款待控制性详细规划经中山市规划局审核同意后，按最终确定

的征地面积予以结算，城轨公司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经审核同意后 10 天内将余

款付清给拆迁办； 

4、拆迁办收到城轨公司款项后 10 日内一次性代为转付清给本公司；   

5、若 2009 年 6 月 30 日前中山市规划局尚未能对新控制性详细规划出具

审核同意意见，城轨公司按目前实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之控制红线范围土地

面积 300.303 亩计算并支付征地余款：即支付 14,516.665 万元给拆迁办；拆

迁办于 2009 年 7 月 10 日前一次性将所有款项转付给本公司。 

三、意向书的其他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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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征地意向书》生效后 30 天内，意向三方将签订正式的征地合同。 

2、本公司收到所有征地款后，应及时协助城轨公司办理土地过户，相关

税费全部由城轨公司承担。 

3、城轨公司如未按期支付征地款给拆迁办，应承担违约责任，本公司在

得到拆迁办证明后，可直接向城轨公司追收征地款并追究违约责任。 

四、审批 

上述征地方案涉及的资产标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即可授权经营班子实施。 

五、不确定因素 

由于中山市国土局的控制性规划尚在修订中，本次征地面积将可能少于

300.3 亩，公司将积极与规划部门沟通，争取早日落实征地面积。 

六、本次征地对公司经营及损益的影响 

1、由本次征地涉及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轻轨控制红线的修改，会延缓

公司商住地整体规划设计的进度。 

2、本次征地将加快城际轨道的建设进程，保证轨道 2009 年通车的总工

期目标；有利于公司中山站商住地的升值；同时，如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城轨

两侧控制红线进行缩减的修改得到落实，将增大公司可开发的土地面积，有

利于公司资产的进一步增值。 

3、目前公司城东商住地由于土地平整工程正在进行，开发费用尚待结转；

预计 55 万元的地价将略高于公司的帐面成本。但征地款的收取尚需在中山市

规划局审核确认征地面积后才能最终实现，预计征地转让的收益需在 2008 年

或 2009 年才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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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 年 8 月 22 日 

 

备查文件：1、广东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2、征地意向书 

 


